
 
 
 
 
 

永政办发〔2008〕148 号 

 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永嘉县突发公共事件物资能源应急 

保障行动方案的通知 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《永嘉县突发公共事件物资能源应急保障行动方案》已经县

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八年十月二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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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嘉县突发公共事件物资能源应急保障 

行动方案  

 

1  总则 

1.1 编制目的和依据 

建立协调一致，高效快捷的物资能源应急保障体系，提高政

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物资能源应急保障能力，最大程度地减少突

发公共事件所造成的损害，保护公共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，维护

市场有序供应和社会稳定。 

依据《温州市突发公共事件物资能源应急保障行动方案》，

制定本方案。 

1.2 适用范围 

本方案适用于本县行政区域内发生的，跨乡级行政区划或超

出事发地乡镇政府处置能力，需要由县政府负责处置的特别重

大、重大突出公共事件采取的物资能源应急保障行动和措施。 

本方案所指物资能源包括抢险类物资和抗灾类物资两大类，

具体为： 

（1）抢险类物资 

应急照明器材（应急灯、电筒）、交通工具（车辆、船只）、

通讯器材、大型施救设备（挖掘设备）、施救防护用品（鞋帽、

手套、面具等防毒、防腐用品），以及排灌设备、沙袋、钢管、

桩木、铁丝、配套工具等抢险基本用具。 

（2）抗灾类物资 

生活必需品：大米、面粉、食用油、肉类、蔬菜、食盐、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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糖、饼干、方便面、饮用水、帐篷、毛毯、毛巾被、服装、雨具、

蚊帐、净水器、清洁用品； 

医疗用品：药品、医疗器材以及卫生防护用品等县级储备品

种，消毒药品及防疫物资； 

能源物资：煤、电、成品油、天然气、煤气。 

其它基本生产资料：种子、农药、化肥、农膜、棉花、发电

机。 

本方案指导全县的突发公共事件物资能源应急保障行动。 

1.3 工作原则 

（1）统一指挥，分级负责。全县突发公共事件物资能源应

急保障工作由县突发公共事件物资能源应急保障协调小组（以下

简称县协调小组）统一领导和指挥，根据事件性质和影响程度，

区别不同等级，由县政府有关部门、乡镇政府分级负责，具体组

织实施。 

（2）职责明确，分工合作。突发公共事件物资能源应急保

障工作在明确各部门职责的前提下，由县协调小组按部门职责对

工作进行分工布置和协调指挥。各部门要坚持分工负责，归口管

理，谁主管、谁负责原则。同时，加强部门间沟通协调，通力合

作，密切配合，确保突发公共事件物资能源的应急供应。 

（3）资源整合，常备不懈。建立和完善县级政府重要物资

和能源的政府储备、风险基金和工作经费制度，建立应急状态下

的征集调用工作机制。县经贸局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应急保障所需

的相关资源动态数据库，整合突发公共事件物资能源应急保障资

源，综合运用行政、法律、经济、舆论等手段，确保应急供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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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合理处置，依法行政。在实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保障

措施中，必须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办事。启动干预措施、征

集调用、动用风险基金和储备物资，严格遵守相关规定。查处市

场违法案件，做到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定性准确、处理恰当、

程序合法、手续完备。 

2  组织指挥体系职责 

2.1 县协调小组 

成立县协调小组，组长由县政府分管副县长担任，副组长由

县政府办公室分管副主任和县经贸局局长担任，成员由县经贸

局、发改局、公安局、民政局、财政局、交通局、水利局、农业

局、林业局、卫生局、统计局、工商局、质监局、食品药品监管

局、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县委宣传部、规划建设局、协作办、供销

联社、电业局、中石化永嘉分公司及县有关银行的负责人组成。

县协调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经贸局，具体负责日常工

作。 

2.2 县协调小组主要职责 

（1）指导应急状态时重要物资和能源的市场供应工作，确

定各成员单位的具体职责任务及工作分工，制定突发公共事件物

资能源应急保障具体工作方案。 

（2）下达物资能源应急保障任务，指挥、协调县有关单位、

乡镇政府组织实施，并监督检查落实情况。 

（3）负责动用县级储备商品及投放市场工作，指令有储备

任务的部门和单位按规定投放储备商品，向市有关部门或毗邻县

请求紧急支持和援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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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做好突发公共事件物资能源应急保障和市场供应的新

闻发布工作。 

（5）指导有关乡镇政府的应急物资能源保障工作。 

（6）研究落实其他有关物资能源保障应急工作。 

2.3 县协调小组各成员单位职责 

（1）县经贸局（县协调小组办公室）：牵头制订《永嘉县突

发公共事件物资能源应急保障行动方案》，协助做好突发公共事

件物资能源应急保障综合协调工作，组织召开县协调小组工作会

议，牵头抓好县协调小组会议决定事项的督办工作，会同有关部

门建立和完善重要物资和能源的应急加工、应急采购、应急调用

机制和体系，建立相关资源的动态数据库；建立生活必需品、成

品油和煤炭市场监测、预警、应急供应协调机制；完善应急商品

投放网络建设，协调交通部门编制调运计划和运输计划。负责协

助做好中小企业应急生产和加工工作，负责商品进出口调控，组

织部分重要商品的进口。 

（2）县发改局：负责全县物资能源保障基础设施投资的综

合协调，县级储备粮油的监管、投放，指导各地做好市场供应工

作，监测分析粮油市场运行情况，建立应急供应网络，会同有关

部门编制调运计划及运输计划，组织粮食调运。负责市场价格监

督管理，打击价格违法行为，必要时建议采取价格干预措施或者

紧急措施并组织实施，保持市场价格总体水平的基本稳定。 

（3）县公安局：负责组织维护突发公共事件地区的治安秩

序，及时打击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。 

（4）县民政局：负责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地人员基本生活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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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和救灾款物分配并监督使用。 

（5）县财政局：按照《国家财政应急保障预案》和《永嘉

县突发公共事件财政应急保障专项预案》的要求，及时落实相关

预算和资金。 

（6）县交通局：负责突发公共事件物资能源运输保障。 

（7）县水利局：负责抗洪防汛有关物资储备的监督管理和

防汛物资应急调配工作。 

（8）县农业局：负责组织动物疫病疫苗、消毒药品、诊断

试剂等应急防疫物资的储备、供应，编制畜产品调运计划。 

（9）县林业局：负责组织桩木等木材加工品的应急生产和

供应，编制木材加工品调运计划。 

（10）县卫生局：负责及时提供疫情预测报告以及预防疫情

所需医药用品储备品种目录，提出疫情、灾害性及突发公共事件

发生后所需药品、医疗器械品种和数量的意见，组织、发动县红

十字会系统开展所需药品、医疗器械等物资的募集工作，参与灾

区现场救护工作。 

（11）县统计局：负责提供突发公共事件影响地域内的人口

基础数据，协助做好决策保障工作。 

（12）县工商局：负责规范市场主体经营行为，进行市场监

管，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经营活动，维护市场经济

秩序。 

（13）县质监局：负责生产环节产品质量监督管理，严厉查

处生产假冒伪劣产品、流通计量违法等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

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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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4）县食品药品监管局：负责食品安全的综合监督、组织

协调和依法开展对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查处，负责药品和医疗器

械质量管理。 

（15）县级机关事务管理局：负责机关突发公共事件物资能

源应急保障工作。 

（16）县委宣传部：负责组织和协调新闻单位，根据主管部

门提供的口径，按照有利于市场稳定的原则组织好宣传报道工

作。 

（17）县规划建设局：牵头协调和负责天然气、煤气的应急

供应工作。 

（18）县协作办：负责协助做好应急商品市外集中采购和调

入工作。 

（19）县供销联社：负责化肥县级储备，农药、农膜、化肥

等农资和抗灾物资的应急供应工作，负责食盐储备、调运、委托

加工和供应工作，监测分析食盐市场运行情况，建立应急供应网

络，编制调运计划和运输计划。 

（20）永嘉县电业局：负责电网安全和电力输送、调配工作。 

（21）中石化永嘉分公司：负责成品油应急供应工作。 

（22）县有关银行：负责应急生产和应急供应企业的资金信

贷工作。 

3  应急响应 

3.1 响应分级 

Ⅰ级（特别重大）：突发公共事件影响范围较大，事态严重，

造成 3个以上乡镇某些物资能源供求严重失衡，价格猛涨，商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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脱销或供应阻断，影响社会稳定，需县政府协调应急救援工作的，

根据县政府的指令，由县协调小组负责协调，启动本方案。 

Ⅱ级（重大）：突发公共事件影响范围集中，事态严重造成

2个乡镇某些物资能源供求失衡或供应阻断，由各乡镇提出要求，

需县政府协调应急救援工作的，根据县政府的指令，由县协调小

组负责协调，启动本方案。 

Ⅲ级：突发公共事件影响范围集中，影响程度一般，造成个

别乡镇某些物资能源在短时间内出现供求失衡，价格异常波动，

由县政府启动县级物资能源应急保障行动方案。 

3.2 指挥协调 

本方案重点考虑发生Ⅰ或Ⅱ级突发公共事件时物资能源保

障的应急指挥协调工作。 

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，县协调小组组长及时主持召开县协调

小组成员单位会议，研究部署物资能源应急保障工作。相关成员

单位指派领导和业务部门人员参加研究工作，受领任务。 

情况紧急时，县协调小组副组长可按本方案协调各成员单位

行动。各成员单位根据本方案所明确的职责分工，履行物资能源

保障行动职责。 

应急保障实施过程中，可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物资能源保障工

作需要，由县协调小组副组长主持召开县协调小组成员单位会

议，研究、检查、落实保障工作，相关成员单位指派领导和业务

部门人员参加。 

需要时，县协调小组副组长可带领有关人员直接赶赴现场，

指导、组织物资能源保障行动。 

- 8 - 



3.3 信息通报 

物资能源保障响应启动后，县协调小组应及时了解情况，掌

握信息，在平时储备的基础上，综合掌握突发公共事件基本情况、

物资能源保障要求及有关保障资源基本情况，采取多种方法及时

通报各成员单位，并将有关信息报市相关应急指挥机构。 

各成员单位应按照平时建立的应急联系工作机制，提供本单

位的信息、资源，提出建议，供县协调小组决策。 

4  应急措施 

4.1 信息引导 

宣传部门应及时组织协调报刊、广播、电视等新闻媒体向社

会通报市场供求状况，消除消费者恐慌心理，正确引导消费。 

4.2 企业供应链采购 

经贸部门应督促县重点联系流通企业积极组织货源，动用商

业库存，保障市场供应。 

4.3 企业应急生产 

根据职责分工，由成员单位组织县应急加工重点联系生产企

业开展应急生产，提供应急商品。 

4.4 区域间调剂 

从县内未发生市场波动的乡镇紧急调运商品，进行异地商品

余缺调剂。 

4.5 动用物资储备 

动用储备物资投放市场。当县级储备物资不足时按规定程

序，申报动用市级储备物资。 

4.6 动用风险基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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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要时，动用政府物资能源应急保障风险基金干预市场价

格，调节市场供应。 

4.7 定量或限量销售 

在情况特别严重时，对重要商品物资暂时实行统一发放，分

配和定量或限量销售。 

4.8 依法征用 

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，紧急征用法人或自然人的重要商品

物资、交通工具及相关设施。 

4.9 组织进出口 

当国内资源不足时，迅速组织县内有关企业进行进口采购或

控制出口。 

4.10 请求援助 

根据有关工作程序，向市相关部门或兄弟县提出援助请求。 

5  应急结束 

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保障工作处置完毕，由县协调小组宣布应

急响应终止。 

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保障工作处置完毕后，由县协调小组办公

室写出总结报告，报县政府，并通报有关单位。 

6  应急保障 

6.1 企业联系制度 

建立县重点应急响应企业联系制度。通过定期制作报表，及

时掌握重点企业生产经营能力，库存水平等有关情况，建立资源

动态数据库，形成应急处置快速反应体系。 

6.2 物资能源储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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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和完善重要物资能源商品的县级储备制度，加强储备物

资的监管。 

6.3 经费保障 

县政府负责组织的物资能源保障行动和采取的措施所需经

费，由相关部门提出，报县财政部门审核，给予合理保障。 

6.4 交通运输保障 

建立应急物资能源商品公路、水路运输“快速通道”，确保

应急商品运输畅通。 

6.5 社会秩序保障 

公安、工商、质监、物价等部门加强执法力度，严厉打击囤

积居奇、哄抬物价、牟取暴利、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以及制售假冒

伪劣商品、损害消费者利益、扰乱应急处置工作等违法犯罪活动，

依法从重从快惩处。必要时实行价格干预措施或紧急措施。 

7  培训与演练 

7.1 培训 

县协调小组办公室组织指导有关成员单位管理人员进行处

置突发公共事件物资能源应急保障的业务培训工作，乡镇应牵头

做好本单位的培训工作，提高突发公共事件物资能源应急保障能

力。 

7.2 演练  

县协调小组办公室应根据县政府的安排，协调相关保障单

位，适时组织突发公共事件物资能源保障演练。演练结束后，应

认真总结，针对保障工作体系和工作机制存在的问题，不断完善

保障行动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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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 附则 

8.1 奖励和责任 

在实施公共突发事件物资能源保障行动过程中，对反应快

速、表现突出、处置果断、决策正确的单位和个人，给予表彰。 

因贻误时机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，追究单

位负责人和有关责任人的责任。 

8.2 管理与更新 

随着应急救援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、修改和完善，部门职责

或应急资源发生变化，以及实施过程中发现存在问题或出现新的

情况，县经贸局（协调小组办公室）应及时修订完善本方案，报

县政府批准后实施。 

8.3 实施日期 

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综合  安全  预案  通知 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县人武部，县法院、

检察院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2008 年 10 月 21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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